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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行科技大學 105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委員會會議紀錄 

壹、時間：105 年 10 月 28 日(星期五)中午十二點。 

貳、地點：行政大樓 10 樓會議室(A1002)。 

參、主持人：李主任祕書衍博。        紀錄：彭雅琪 

肆、宣佈開會。 

伍、主席致詞： 

陸、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案次 案    由 決議事項執行情形 

一 
辦理本(105)年度校級研究中心年度

績效成果報告案。 
依決議事項辦理。 

臨時

動議 

建議放寬教師參加國際性學術會議每

系出席相同會議者以補助一人為限之

規定案。 

依決議事項研議後，礙於經費

有限，建議仍維持現行規定辦

理。 

 

柒、工作報告： 

一、106年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已開始，線上提案時間為105年12月31

日23時59分，請各系研發委員務必轉知所屬專任教師，除年滿60歲，或

擔任單位主管者，其餘如於前一年度未曾申請教育部或政府其他單位計

畫、企業單位產學計畫或是其他非營利事業單位計畫者，請務必提送計

畫申請，以厚實本校研發能量。 

二、本校近三年教師研發能量績效。(附件一)  

三、依據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之修改，

自106年度起取消教師學術著作獎勵補助，學校將配合教育部政策辦理，

另亦增列寒暑假教師深耕服務及深度實務研習補助。 

 

捌、討論事項： 

案由一：檢送本(105)年度教師專案研究獎勵申請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年度教師專案研究獎勵金預算3,600,000元。 

二、依據「健行科技大學教師專案研究獎勵辦法」辦理。 

三、本年度專案研究獎勵部分，經技合處及各系院(中心)教評會審核，

除離職者1案、計畫總經費未達5萬以上者12案及未依規定提出申

請者2案外，合計符合申請資格者計有188件、98位教師。獎勵總點

數計3,865點，每點核發931元，預計核發獎勵金新臺幣3,598,315

元。(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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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年度專案研究獎勵候選清單，其中有二筆案件(序號29鄭昌奇老

師、序號94鄭世楠老師)，其申請時為科技部計畫案點數較高，經

查計畫委託單位分別為經濟部水利署、中央氣象局，應歸列屬於其

他政府計畫[三、教育部或其他政府部門計畫]，爰修正獎勵點數。 

五、依據本校提升教師素質支用獎勵補助經費原則第3條第1項金額限

制規定：專任教師每年依本校教師學術研究著作補助與獎勵辦法、

教師專案研究獎勵辦法及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辦法申請

之獎補助款總額不得超過貳拾萬元。今年計有機械系林仲廉老師

獎勵總額計達279,515元、工管系陳立元老師獎勵總額計達

271,510元。 

決  議： 

一、教師專案研究獎勵照案通過。 

二、經計算調整獎勵總點數後，機械系林仲廉老師獎勵總額為279,515

元、工管系陳立元老師獎勵總額為271,510元，依規定以最高獎勵

金額200,000元予以獎勵。 

 

 

案由二：檢送本(105)年度教師學術著作獎勵申請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年度教師學術著作獎勵金預算 1,620,000 元。  

二、依據「健行科技大學教師學術著作補助與獎勵辦法」辦理。三、本

年度學術著作獎勵部分，經技合處及各系院(中心)教評會審核，

刪除申請者總獎勵點數低於10點，合計符合申請資格者計有62位

教師，獎勵總點數計3,515點，每點核發459元，預計核發新臺幣

1,613,385 元。(附件三) 

四、本年度學術著作獎勵候選清單，其中有一筆案件(序號50劉智群老

師已自 105 年 2 月 1 日起退休，非屬本辦法獎勵對象。 

五、依健行科技大學教師學術著作獎勵點數標準辦理後，教師提出教師

撰寫專書獎勵申請送研究發展委員會審查後評定獎勵，惟其中序

號3姚振黎老師屬審稿委員，但教師本身無文章收錄其中，併請討

論。 

決  議： 

一、教師學術著作獎勵照案通過。 

二、其中序號3姚振黎老師屬審稿委員，雖為論文集總編輯，但無文章

收錄其中，不予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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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檢送(105)年度教師專利(含技轉)獎勵申請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年度教師專利、技轉獎勵金預算 600,000 元。 

二、依據「健行科技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辦法」辦理。  

三、本年度專利(含技轉)獎勵部分，經系、院教評會審查通過，計有專

利25位、技術移轉5位教師提出申請，獎勵總點數計1,661點，每點

核發361元，預計核發獎勵金新臺幣599,621元整。(附件四) 

決  議：教師專利(含技轉)獎勵照案通過。 

 

案由四：105學年度研究計畫經費執行與爭議處理小組委員遴選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本校研究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置「研究計畫經費執行與爭議處

理小組」第1項規定，本小組成員由各系研發委員互推院代表一人及

通識中心之研發委員共同組成，會議主席由小組成員當場推舉產生。 

二、任期為2016年8月1日至2017年7月31日止。 

決  議：通識教育中心(李建志委員當選)、電資學院(歐謙敏委員2票當

選) 、工程學院(黃名村委員2票當選)、商管學院(周富得委員2票

當選)、民生創意學院(鄭昌奇委員3票當選)。 

 

案由五:廢止「健行科技大學教師學術研究著作補助與獎勵辦法」，提請討

論。 

說  明: 依據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

之修改，自106年度起取消教師學術著作獎勵補助，學校將配合教育

部政策辦理。 

決  議：照案通過。 

 

玖、臨時動議：中午十二時五十分。 
 

 

 

 

 

 

 

 

 

 

 


